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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改办发〔2017〕4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审改办，国土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

交通运输厅、农业厅、文化厅（局），卫生计生委、食品药品监

管局、新闻出版广电局、文物局、人防办（民防局）： 

经研究论证，决定取消 27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中

介服务和证明材料，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。 

各地要及时通知行政审批大厅和各事项实施机构，认真落实

取消有关事项的要求，同时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，

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附件：取消的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和证明材

料（27 项） 

国务院审改办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

交通运输部 农业部 文化部 

国家卫生计生委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

国家文物局 国家人防办 

2017 年 9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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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取消的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和证明材料（27

项） 

序号 

事项名称 

事项设定依据 

事项实施机构 

处理决定 

1 

公路桥梁结构荷载验算报告编制 

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交公路函〔2016〕189 号）附件 2：第三（四）公路管理机构

受理大件运输申请后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勘测同行路线；

对需要验算公路设施承载能力的，应当及时告知承运人，由其委

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人进行验算。 

市政设计研究院等 

地方公路管理机构对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的，不再要求申请人

提供公路桥梁结构荷载验算报告，改由审批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委

托有关机构编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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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人防工程改造施工图设计文件专项审查 

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）第三条：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

件审查制度。本办法所称施工图审查，是指施工图审查机构（以

下简称审查机构）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、

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。第五条：审

查机构是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业务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查

机构名录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《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国人防〔2009〕

282 号）第四条：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实行审查制度。城市

规划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加固改造人防工程，其施工图设计

文件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审查。其中，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

文件，只进行人防专项审查。第六条：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实行资格认定制度。执业单位应当向国家人防主管部门申请

资格，经审查合格后颁发资格证书。没有取得人防工程施工图设

计文件审查资格证书的执业单位，不得承接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

文件审查业务。第九条：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

按照下列规定承接业务：（一）具有甲级资格的审查机构，可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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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全国范围内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；（二）具有乙级资

格的审查机构，可承接所在行政区域内中型及以下单建人防工程

和防空地下室人防专项审查。 

施工图审查机构 

地方人民防空管理机构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审查机构开展人防工

程改造施工图设计文件专项审查，改由审批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委

托有关机构开展。 

3 

提交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审批所需的财务资产负债表 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食药监安

〔2005〕527 号）第五条：申请成为全国性批发企业，应当向所

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填报《申

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经营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，报送相应资

料（附件 2）。附件 2：《申请成为全国性（区域性）批发企业应

当报送的资料》九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资产负债表。 

会计师事务所 

对申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许可的，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

制财务资产负债表，也可委托有关机构开展，地方食品药品监管

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。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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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食品经营许可所需的自酿酒成品安全检验合格报告 

《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(试行）》（食药监食监二〔2015〕228

号）第四十二条：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酿酒的经营者在申请许可

前应当先行取得具有资质的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对成品安

全性的检验合格报告。 

具有资质的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 

对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，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自酿酒成品安

全检验合格报告，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开展，地方食品药品监管

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。 

5 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检验报告 

《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》（国卫办监

督发〔2014〕63 号）附件 1：第四条：申请卫生行政许可的，应

当提交以下材料：（三）产品检验报告（附检验申请表、检验受

理通知书、产品说明书、样品采样记录）； 

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 

对申请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许可的，申请人按照国家

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要求，可对产品自行检验，也可以委托有关

机构开展，地方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

须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29


